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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 
 

《證交法與商會法》 
一、本年（九十一年）二月證券交易法修正採用「強制公開收購」制度，試問其立法目的何在？（二十五分） 

【擬答】 
(一)依證券交易法及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公開收購係指非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證券商營業處
所，將收購之價格、數量及期間等予以公開,而對不特定多數人為大量收購有價證券之要約行為。證券交易法於九十一年
二月六日修正時，已將公開收購制度由核准制改為申報制，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明訂不經由有價證券集中

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對非特定人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證券者，除法定情形外，應先向主管機關申報並

公告後，始得為之；此外並明訂公開收購不得任意停止及變更條件原則、公開收購期間不得於市場買進、禁止公開收購

失敗後於一年內再次公開收購、請求召開股東會之權利以及應交付公開收購說明書外，並參酌英國立法例，導入強制公

開收購之規定。 
(二)強制公開收購：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明訂，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額達一定比例者，除符合一定條件外，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而公開收購一經採行，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三，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自申報並公告之日起至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止，即不得於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其他

任何場所或以其他方式，購買同種類之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 
(三)至於適用強制公開收購之標準，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
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有價證券者，應以公開收購方式為之；同管理辦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則明定，與關係人間進行股份轉讓或其他符合證期會規定者，則不適用強制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規定。 
(四)強制公開收購之立法意旨有二： 

1.強制大量股權移轉於場外以公開收購方式進行。 
按公開收購依照證券交易法規定係非於集中交易市場及證券商營業處所對非特定人公開收購股份之行為，故實屬合法場

外交易類型之一種，如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者，為免於集中交易

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等場內收購時影響股價，故乃以強制公開收購方式將此種行為導至場外進行，有助於維護市場秩

序。 
2.貫徹股東平等原則，使小股東亦有機會應賣。 
公開收購依證交法係對非特定人以公告、廣告、廣播、電傳資訊、信函、電話、發表會、說明會或其他公開方式購買有

價證券，對於應賣人亦無資格限制，故股東均有應賣之機會。如有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額達一定比例者，為免其私自接洽、獨厚特定股東，乃以強制其進行公開收購向不特定人要約，以使其他股東

均有應賣機會；另因證券交易法明定公開收購人應以同一收購條件為公開收購，更能貫徹股東平等原則。 
(五)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三項強制公開收購之規定，依同法第一七五條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命題意旨 
正如原先所預測，此次所測驗者正是今年證券交易法修正大熱門—公開收購制度，同學必須先從強制公開收

購之定義及本質開始探討，再論及其避免大量股權移轉影響市價，以及維護股東平等二項立法意旨。 

答題關鍵 

應掌握之基本重點有: 
1.公開收購之定義。 
2.強制公開收購之法律依據及內容。 
3.強制公開收購係引自英國立法例。 
4.強制公開收購之立法意旨。 

參考資料 孔王 CPA 講義第二回「公開收購」單元。 

命中事實 孔王 CPA 考猜第九題（公開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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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再次發行」（secondary distribution）？我國證券交易法對其有何規範？（二十五分） 

【擬答】 
(一)所稱「再次發行」，有別於「初次發行」，係指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或募集有價證券之發起人以外之第三人，將其所
持有之已發行有價證券向非特定人公開招募，如公司股東將手中持股以公開方式向不特定人銷售即是。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二條第三項明定，「第一項規定於出售所持有之公司股票、公司債券或其價款繳納憑證、表明其權利之證書或新股認購

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而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者，準用之」，故「再次發行」之發行人雖非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

或發起人，但仍須依同條第一項之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始得為之。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公開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公司公開募集及發行有價證
券方式有二，一為申請核准；一為申報生效。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原則上採取申報生效，例外採取申請核准之方式，稱

之為例外管理原則。 
(三)申請核准制 

1.意義：證期會以會計師依規定查核簽證及複核發行人所提出相關書件之審核結果,予以形式審查,如未發現異常情事即儘
速予以核准。 

2.適用對象：為落實例外管理之原則,下列案件「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二條明定應採申請核准制： 
(1)募集設立者。 
(2)上市或上櫃公司辦理現金發行新股、合併發行新股或發行轉換公司債案件 ,有前次對外公開募集資金案件曾被退回不
核准或撤銷、受過行政處分達三次以上、財務預測經證期會糾正達二次，或任一年度更新財測超過二次者、最近二年

度之營業利益或稅前純益連續虧損或最近期財務報告顯示每股淨值低於面額者、涉及非常規交易應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尚未解除者、申請年度及前二年度發生公司法重大營業讓與或有以部分營業、研發成果移轉予他公司者、前次辦

理現金增資或發行新股用途為償還債務及充實營運資，但效果不彰以及有「借殼」等經營權有重大變更等事項。 
(四)申報生效制 

1.意義：發行人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依規定檢齊相關書件向證期會提出申報 ,除因申報書件應行記載事項不充分，為保
護公益有必要補正說明或經證期會退回者外,其案件自申報之日起屆滿一定期間即可生效。 

2.適用對象： 
(1)除「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十三條明定應採申請核准制之案件外,原則上其他案件均採申報生效制，
以落實例外管理之原則。 

(2)企業併購案件：辦理合併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依法律規定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者。 
3.申報生效日： 

(1)一般案件：原則上為十二個營業日。得縮短其申報生效期間為七個營業日之情形為以盈餘、資本公積轉作資本者、未
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相關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興櫃股票公司相關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案件、

其他案件於最近一年內發行人取具經證期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報告以及因分割而辦理減少資本者。 
(2)企業併購案件： 

A.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不含興櫃股票 )之公司適用十二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另須委由承銷商出具評估報告及
律師出具意見書。 

B.未上市上櫃之股票公開發行公司適用七個營業日申報生效。 
 

三、Ａ上市公司董事長甲，某日在與友人乙餐敘之際，將Ａ公司土地將行開發之利多消息告訴乙，乙得知後又轉

告其妻丙，丙在獲悉此消息後，買進Ａ股，俟該消息公開Ａ股大漲之時，丙出脫持股獲利數千萬元。問甲、

乙、丙有無任何法律責任？（二十五分） 

命題意旨 
除了論述「再次發行」的定義外，要注意證券交易法中對於「初次發行」與「再次發行」之程序其實是相同

的，故須就證交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以及相關規範作一詳細申論。 

答題關鍵 

應掌握之基本重點有: 
1. 「再次發行」定義。 
2. 「再次發行」法源。 
3. 例外管理原則。 
申請核准與申報生效之應用。 

參考資料 孔王 CPA 講義第一回「證券市場之結構與規範方向」與第二回「有價證券之公募」單元。 

http://www.license.com.tw


證交法與商會法- 

 

高點律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 
北市開封街一段2號7樓‧02-23115586(代表號) 

 
 

3 

 

【擬答】 
(一)依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左列各款之人，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未公開前，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買入或賣出： 
1.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 
2.持有該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3.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 
4.從前三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者。 

(二)本案Ａ公司為上市公司，有前述第一五七條之一之適用，甲為 A公司董事長，屬同條第一項第一款「該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及經理人」傳統內部人之規範，其得知公司重大影響股價之消息，於該消息未公開前，不應對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買入或賣出。 
(三)本題甲在與友人乙餐敘之際，將Ａ公司土地將行開發之利多消息告訴乙，乙因甲之告知獲悉消息，則乙為證券交易法第
一五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從前三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者」之消息受領人，其依法亦不得於消息未公開前，對上市或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買入或賣出。 
(四)惟本題中乙得知後又轉告其妻丙，丙雖為乙之配偶，然證交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五項，本人之配偶、未成年子女以及利
用他人名義持有股份併予計算之規定，對於消息受領人並不適用，故丙買賣股票之行為只能視為丙個人獨立之行為，不

能加計於乙之持股中，丙僅得認定為自乙得知消息之第二手消息受領人。 
(五)雖然美國法基於不正流用理論及消息傳遞理論，對於消息受領人之認定範圍並不限於第一手消息受領人，但基於我國證
交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對於消息受領人之規範僅明文包括從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持有該公司股

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以及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處獲得消息之第一手消息受領人，故本案丙自乙獲得消

息，並不符合證交法第一五七條之一第一項之主體。 
(六)縱使丙在獲悉此消息後，買進Ａ股，俟該消息公開Ａ股大漲之時，丙又出脫持股，然因主體不合，仍不違反證交法第一
五七條之一，故並無證券交易法相關法律責任；另本案甲、乙雖未謹守保密原則，然因丙不成罪，無法適用連帶損害賠

償責任之規定；而甲乙二人又未實施買賣行為，故甲乙二人亦無證券交易法相關法律責任。 
 

四、商業會計法關於「資本公積」有何規範？請逐一說明。（二十五分） 

【擬答】 
商業會計法本法對資本公積規定之著墨不多，僅有第 52條資產重估增值處理規定略有提及，主要規定在商業會計處理準則

中，配合公司法相關資本公積規定之刪除，經濟部於今年四月十七日增訂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34條之 1有關處分資產溢價

收入已累積為資本公積之作法等，逐一說明如下： 

(一)資本公積之內容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25條規定，資本公積係指因股本交易所產生之權益，包括： 

1.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價。 
2.庫藏股票交易溢價等項目。 

(二)89年以前處分資產溢價收入已累積為資本公積者 

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34條之1規定： 

1.89 年以前處分資產溢價收入已累積為資本公積者，公司得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決議或全體股東同意決定下列兩種處理方
式之一： 
(1)保持為資本公積。 
(2)轉列為保留盈餘。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證券交易法第一五七條之一內線交易，須將甲乙丙三者在內線交易主體上先釐清，再探討其法律

責任。 

答題關鍵 

應掌握之基本重點有: 
1.甲為傳統內部人。 
2.乙為第一手消息受領人。 
3.丙為第二手消息受領人。 

參考資料 孔王 CPA 講義第三回「內線交易」單元。 

命題意旨 配合公司法修正，今年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增訂與資本公積相關之條文。 

答題關鍵 
本題主要在測驗考生對相關法令增修之敏感度及熟練度，若考生能預先掌握該主題充分準備，臨場作答條列

清楚，可輕鬆拿高分。 

參考資料 
高點總複習課程，將資本公積列為重要主議題，叮嚀考生考前必讀（參閱本班商業會計法總複習講義第 5頁，
主題八資本公積），果然精準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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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數額應採同一方式且一次處理。 
3.最近一次股東會決議或全體股東同意至遲不得超過 92年度。 

(三)資產重估增值準備 

1.商業會計法第 52條規定，重估或調整之資產而發生之增值，應列為資本公積項下之資產重估增值準備，並得依法轉作
資本，不作收益處理，減值部分應先沖減資產重估增值準備，不足時依法減資。 

2.自用土地經依公告現值調整後而發生之增值，經減除估計之土地增值稅準備及其他法令規定應減除之準備後，列為資本
公積項下之資產重估增值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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